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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GB/T 1.1-2009的规定编写。

本规范由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广州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孙克君、阮琳、王永青、张俊涛、刘新鲁、赵冰、樊炳坚、陈莹。

本规范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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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绿色废弃物循环利用方面的术语与定义、处理场地规划、处理机械配置、城市绿

色废弃物的收集及处理、产品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

本规范适用于利用城市绿色废弃物进行堆肥化处理等形式进行循环利用的一系列生产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 18877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GB/T 19524.1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 19524.2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LY/T 1215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测定

LY/T 1239 森林土壤 pH 值的测定

LY/T 1251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

NY 525 有机肥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城市绿色废弃物

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产生的植物性废弃物，具有高纤维素含量、高 C/N 比等性质。

3.2

城市绿色废弃物循环利用

城市绿色废弃物经过堆肥化处理、加工后，变为可再利用的产品并应用到城市绿化、农业生产等领

域，使其在城市生态系统内得到合理的再利用，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3.3

调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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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加入到堆体内的物质，以调节原料混合物的理化性质，如水分、酸碱度、C/N 比等。

3.4

化学腐熟剂

是一种能改变城市绿色废弃物天然纤维素的结构，破坏纤维素-木质素-半纤维素之间的连接，降低

纤维素的结晶度，以增加微生物菌种与纤维素的有效接触的物质。

3.5

T 值

指堆肥化过程中物料终点碳氮比与起点碳氮比的比值，用来评价堆肥腐熟度。

3.6

堆肥资源化

利用堆肥作为原料生产适用于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改良剂、营养基质和有机肥等产品的技术方法。

3.7

土壤改良剂

指能有效地改善城市园林绿化土壤理化性状和养分状况，并对其微生物产生积极影响，为园林植物

生长提供适宜生境的产品。

3.8

混合机械

用于各种堆沤发酵原材料或营养基质配制的混合、均匀搅拌，可采用铲车或专业的搅拌混合机械。

3.9

翻堆机械

翻堆机械用于对物料进行翻堆，实现供氧、降温、搅拌均匀的目的，分槽式翻堆机和条垛式翻堆机

两种。

3.10

筛分机械

筛分机械用于分选不同粒径的堆肥产品。发酵完全的堆肥按使用的要求调整筛分机械的筛网和转速

进行筛选。

4 处理场地规划

4.1 原则

场地选择应符合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要求，面积满足生产需要。场地布局应遵循秩序、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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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原则是布局应遵循处理顺序和堆肥工艺顺序；效率原则是布局应能满足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效

率，降低能耗获得较高的产能和最佳产品质量。

4.2 规划

4.2.1 原料堆放区

城市绿色废弃物堆放场地的大小原则上应根据废弃物堆放数量来确定，一般不低于 500 m
2
，建设在

城市绿色废弃物处理场区的下风向。

4.2.2 粉碎区

与原料堆放区连成一体，场地应满足放置粉碎机械及粉碎后的物料临时堆放的要求，在粉碎机出料

口建一个密闭的空间，并在房顶装配上喷淋头。

4.2.3 发酵区

宜采用联体大棚堆沤，也可利用水泥硬地露天堆沤。发酵区应建设在厂区的下风向，应有发酵渗滤

液收集系统，设计应根据以下堆肥方式进行设计：

a） 条剁式堆肥：应根据堆肥原料的多少建一块相应的水泥硬地；

b）槽式堆肥：应建设宽度 4 m～6 m 左右堆肥槽，高度根据翻堆机型号确定，长度由发酵场地和

生产规模需要来确定。

4.2.4 筛分区

应连接发酵区，场地能放置筛分机械，并能满足筛分后堆肥产品和次品的临时堆放。

4.2.5 产品加工区

应连接筛分区，场地能放置土壤改良剂、营养基质和有机肥等产品的生产线，并能满足资源化产品

的临时堆放。

5 处理机械配置

5.1 装载机

可采用轮胎式、前卸式装载机，装载机的马力、铲斗容量应根据日处理城市绿色废弃物的数量确定。

一般遵循日处理城市绿色废弃物量 50 m
3
以下，采用铲斗容量 0.8 m

3
的小型装载机，日处理城市绿色废

弃物量 50 m
3
～100 m

3
，采用铲斗容量 1.8 m

3
的 30 型装载机；日处理城市绿色废弃物量 100 m

3
～150 m

3
，

采用铲斗容量 2.8 m
3
的 50 型装载机。

5.2 粉碎机

一般采用移动式的剪切破碎树枝粉碎机，粉碎机的给料口宽度不小于 80 mm。

5.3 翻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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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建设有发酵槽的处理场可采用槽式拨齿翻堆机，翻堆物料深度 0.6 m～1.5 m，对物料具有一定

的破碎和搅拌，翻堆彻底。

5.3.2 露天的条垛式发酵场可采用条垛横螺旋自走式翻堆机，翻堆物料深度 0.2 m～3.5 m，具有单机

作业的优势。

5.4 搅拌机

可采用批量式双轴浆叶搅拌机，大开门装卸料，物料残留量低，混合均匀度高。

5.5 筛选机

筛选机应采用滚筒筛，筛面为带孔的圆柱形筒体或四方形的筛网，筛面上的筛孔依次分 2～3 个级

别，筛孔级别由产品需求确定，一般为一级筛孔 ≤8 mm，二级 8 mm～20 mm，三级 20 mm～35 mm。

6 收集及前处理

6.1 收集

由园林绿化、环卫等管理部门引导，由城市绿色废弃物产生单位收集，运到处理场地统一处理。

6.2 前处理

6.2.1 去除杂质

将城市绿色废弃物中掺杂的塑料、泡沫、玻璃、石砾等杂质去除。

6.2.2 分类放置

按城市绿色废弃物的种类、粒径大小、含水率等进行分类放置。

6.2.3 粉碎处置

将粒径大于 50 mm 的城市绿色废弃物通过专业粉碎机械粉碎。

6.3 堆肥处理

6.3.1 预处理

将粉碎的城市绿色废弃物按每立方米添加化学腐熟剂 0.5 kg～1.0 kg,调节堆肥原料的 C/N 比至

25～30，含水量至 55 ％～65 ％，pH 值至 5.5～8.0，并通过混合机械设备把原料混匀。

6.3.2 起堆

将经过预处理的城市绿色废弃物堆成条垛状，堆体宽度为 3 m～8 m，高度 2 m～3 m，长度根据场

地状况来确定。

6.3.3 翻堆

应根据堆肥时期及堆体温度进行翻堆。

a) 升温期，堆体内部温度达到 55 ℃～60 ℃，应翻堆一次，避免堆体形成厌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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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温期，堆料发酵速度加快，翻堆后温度会快速升高至 65 ℃以上，应 5 d～7 d 翻堆一次；

c) 降温期，应 10 d～15 d 翻堆一次；但当堆体温度超过 70 ℃时必须及时翻堆。

6.3.4 接种

第一次翻堆时，每立方米堆肥物料宜均匀添加微生物菌剂 1.5 kg～2.5 kg；第三次翻堆时，每立

方米堆肥物料宜再添加微生物菌剂 1.0 kg～1.5 kg。

6.3.5 淋水

堆肥周期内尤其是翻堆过程中，应根据堆肥物料含水量情况进行补水，使其含水量维持在 55 ％～

65 ％，以促进堆肥物料的快速分解。

6.3.6 堆体温度

堆肥过程中，温度超过 70 ℃时必须及时翻堆；温度升高缓慢，一周内始终低于 50 ℃，应及时翻

堆，确保好氧环境。

6.3.7 气味控制

应通过技术和工程措施相结合，控制气味，使城市绿色废弃物堆肥的气味达标排放。

6.3.8 废水处理

堆肥产生的废水应建立密闭循环系统进行循环利用，废水收集池具有防渗漏措施。

6.4 产品加工

6.4.1 产品筛选

腐熟的堆肥产品通过筛选机进行筛选，筛选出粒径小于 35 mm 作为堆肥产品，把粒径大于 35 mm

部分经过二次粉碎后再利用。

6.4.2 营养基质生产

堆肥产品可用于配制绿化苗木专用基质、草花专用基质、荫生植物专用基质、中高档花卉专用基质

等。营养基质一般生产流程见图 1

堆肥产品

辅料：（泥炭

土、珍珠岩等）

调理剂

混合、搅拌

堆放 10 d～15 d

包 装

抽 样 检 测

图 1 营养基质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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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土壤改良剂生产

堆肥产品可配制成酸性土壤改良剂、中性土壤改良剂、碱性土壤改良剂，用于园林绿化、水果蔬菜

等农业生产用地的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剂一般生产流程见图 2。

添加剂

混合、搅拌

后 熟 堆 沤

7 d～10 d
抽 样 检 测

包 装

堆肥产品

图 2 土壤改良剂生产流程

6.4.4 有机肥生产

堆肥产品与一定量的添加剂混合搅拌，后熟堆沤 7 d～10 d 后进行抽样检测，产品合格后进行装袋

包装。有机肥一般生产流程见图 3。

堆肥产品

调理剂

混合、搅拌

后熟堆沤

7d～10 d
抽 样 检 测

包 装

图 3 有机肥生产流程

7 产品技术要求

7.1 堆肥产品

7.1.1 基本要求：产品为黑褐色、疏松透气，无臭味且无明显杂质，具有吸水性的粉粒状产品。

7.1.2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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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堆肥产品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总养分（N+ P2O5+K2O）含量(以干基计)（%） ≥3.0

有机质(以干基计)（%） ≥35

水分（%） ≤38

T 值 ＜0.60

pH 7.5～8.5

EC（ms／cm） ≥2.0

粒径（mm） ≤35

孔隙度（%） 60～80

容重（g/cm
3
） 0.45～0.65

7.1.3 无害化指标

应用于开放绿地、庭院绿化、园艺栽培等和人群接触较多的绿化种植应满足一级要求，应用于封闭

绿地、高速公路或造林等和人群接触较少的绿化种植应满足二级要求(见表 2)。

表 2 堆肥产品无害化指标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总砷（以 As 计）（mg/kg 干基） ≤10 ≤30

总镉（以 Cd 计）（mg/kg 干基） ≤1.5 ≤3.0

总铬（以 Cr 计）（mg/kg 干基） ≤150 ≤300

总铅（以 Pb 计）（mg/kg 干基） ≤60 ≤100

总汞（以 Hg 计）（mg/kg 干基） ≤3.0 ≤5.0

大肠菌值 10
-1
～10

-2

蛔虫卵死亡率（%） ≥95

7.2 营养基质

7.2.1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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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营养基质产品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立体绿化专用 草花专用 荫生植物专用 中高档花卉专用

总养分（N+ P2O5+K2O）（%） ≥2.5 ≥2.0

有机质(以干基计)（%） ≥15 ≥25

含水量（%） ≤38

pH 5.5～7.0 5.5～6.5

EC（ms／cm） 0.8～1.5 0.40～1.0 0.50～1.2 0.20～0.75

粒径（mm） ≤35（其中 90%

的颗粒，≤20）

≤20（其中 60%的颗粒，≤8） ≤20（其中 80%

的颗粒，≤8）

孔隙度（%） 50～70 60～80 60～85

容重（g/cm
3
） 0.65～0.95 0.35～0.55 0.40～0.60 0.30～0.60

7.2.2 无害化指标

无害化指标符合 7.1.3 要求。

7.3 土壤改良剂

7.3.1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见表 4。

表 4 土壤改良剂产品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酸性土壤改良剂 中性土壤改良剂 碱性土壤改良剂

总养分（N+ P2O5+K2O）含量(以干基计)（%） ≥3.0

有机质(以干基计)（%） ≥35

含水量（%） ≤38

pH 4.5～5.5 6.5～7.5 7.5～8.5

EC（ms／cm） ≥2.5 ≥2.2 ≥2.0

粒径（mm） ≤35

孔隙度（%） 60～80

容重（g/cm
3
） 0.4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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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无害化指标

无害化指标符合 7.1.3 要求。

7.4 有机肥

产品指标要求符合 NY 525。

8 检测方法

8.1 基本要求

目视、鼻嗅测定。

8.2 酸碱度（pH）的测定

按 LY/T 1239 规定执行。

8.3 电导率（EC）的测定

按 LY/T 1251 规定执行（水+土为 2+1）。

8.4 水分测定

按 LY/T 1215 规定执行。

8.5 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含量的测定

按 NY 525 规定执行。

8.6 T 值的测定

按 8.5 的计算结果依式（1）计算：

T=（C1/N1）/（C0/N0） (1)

式中:

T——T值；

N0——堆肥化起始时全氮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C0——堆肥化起始时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N1——堆肥化结束时全氮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C1——堆肥化结束时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有机碳（g/kg）=有机质（g/kg）/1.724，1.724——有机碳换成有机质的平均换算系数。

8.7 重金属砷、汞、镉、铬和铅含量的测定

按 GB 18877 规定执行。

8.8 大肠菌值的测定

按 GB/T 19524.1 规定执行。



DBJ440100/ T 59—2010

10

8.9 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按 GB/T 19524.2 规定执行。

8.10 容重的测定

8.10.1 称量一环刀（r=5cm；h=15cm）的质量，记为 W1。将样品堆修平，将环刀托放在环刀上，环刀内

壁稍擦上凡士林，将环刀刃口向下垂直压入样品中，直至环刀筒中充满样品为止。取出已充满样品的环

刀，细心修平环刀两端多余的样品，并擦净环刀外面的样品，环刀两端立即加盖，随即称重，记为 W2。

同时取样品测定其含水量，记为θ。测定样品容重要做 3 个重复。

8.10.2 样品容重应按(2)式计算：

（W2-W1）

d= (2)

（1+θ）（πr
2
h）

式中：

d——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r——环刀内半径，单位为厘米（cm）；

h——环刀高度，单位为厘米（cm）；

W1——环刀质量，单位为克（g）；

W2——环刀及环刀内湿样质量，单位为克（g）；

θ——样品含水量，单位为百分数（%）。

8.11 孔隙度的测定

8.11.1 将样品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8.11.2 称量一量杯（r=5cm；h=15cm）的质量，记为W1，取样品加满量杯，确保样品处于自然状态，称

量量杯及样品的质量，记为W2。然后向量杯中加水，浸泡10～12 h，（加水浸泡时要让水位达到容器顶

部，如果样品较轻，可在容器顶部用一块纱布扎好，称量时除去纱布），称重，记为W3。

8.11.3 样品孔隙度应按(3)式计算：

n={[（W3-W1）-（W2-W1）]/（πr
2
h）}×100 (3)

式中:

n——孔隙度，单位为百分数（%）；

r——量杯内半径，单位为厘米（cm）；

h——量杯高度，单位为厘米（cm）；

W1——量杯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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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量杯和风干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W3——浸泡后，量杯、样品和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9 检验规则

9.1 采样按 GB/T 6679 规定执行。

9.2 城市绿色废弃物堆肥资源化产品应由生产企业质量部门进行检验，生产企业应保证所有的城市绿色

废弃物堆肥产品均符合本规范7.1.1、7.1.2和7.1.3的要求；营养基质产品均符合本规范7.2.1和7.2.2

的要求；土壤改良剂产品均符合本规范 7.3.1 和 7.3.2 的要求；有机肥产品均符合国家有机肥行业标准

NY 525 的要求。

9.3 堆肥产品无害化指标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时应检测:

a) 正式生产时，原料、工艺发生变化；

b) 正式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9.4 判定规则：若无害化指标的检验结果出现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若基本要求和技术

指标的检验结果出现不合格项，应进行加倍采样复检，若复检结果合格，则判定为合格；若复检结果仍

出现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10 包装要求

产品包装袋上应注明: 产品名称、商标、养分总含量、净体积、规范号、企业名称、生产日期和厂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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